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３０３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冯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志远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志远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是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注： 周志远先生自离任之日起不再担任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

理职务，由冯俊先生单独管理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上述事项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

２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2－017

债券代码：

122111

债券简称：

11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山西省灵石

县灵保国际花园

7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金余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356,883,3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3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报告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审议表决以下议案：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

95,99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股数

356,883,38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

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二）《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356,883,38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

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三）《关于为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356,883,38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

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四）《关于为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356,883,38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

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五）《关于为灵石县昌隆煤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356,883,38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

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六）《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356,883,386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股；无弃权

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同意，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启伟律师、吴曈琦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16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

2012-008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下午

2

：

30

在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公司

5201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

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严

晓俭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为

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21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62,777,7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682%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12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2,622,3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4.931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9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5,40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3%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代为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3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4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有效期、可行权日、可行权期、标的

股票的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5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6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以及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62,772,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12%

，反对

5,400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7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8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9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11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如何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1.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重要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2

、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3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777,21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反对

4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

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2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

A

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

9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易风林先生主

持，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参与表决的

9

名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决议内容：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深圳市出资设立一家投资公司，拟设立

投资公司的名称暂定为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设立登记为准）；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注册地为广

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为易风林；设立投资公司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

要，通过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拓宽业务领域，整合公司产业布局，从而进一步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投资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高科

技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非金融业务），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信息咨

询（最终以工商部门设立登记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出资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林木西、樊行健先生和石艳玲女士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设立投资公司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拟在深圳市出资设立一家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以自有资金

出资，占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未来该投资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等。

我们认为此次设立投资公司是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拓宽业务领域，整

合公司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同时，本次设立投资公司的决策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未发现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

意公司本次出资设立投资公司事宜。

四、备查文件

1

、

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3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

B

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5

人，实际参与表决

5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表决结果：经参与表决的

5

名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决议内容：从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深圳市出资设立一家投资公司，拟设立

投资公司的名称暂定为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设立登记为准）；注

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注册地为广

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为易风林；设立投资公司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

要，通过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拓宽业务领域，整合公司产业布局，从而进一步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投资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高科

技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非金融业务），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信息咨

询（最终以工商部门设立登记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出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备查文件

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18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44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9

票赞成、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出资设立一家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投

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设立投资公司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需要，通过开

展股权投资、实业投资、高科技项目投资等业务，进一步拓宽相关业务领域，提升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二、投资主体介绍

出资方：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1

号

注册资本：

68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易风林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经营范围：氢氧化钠，氯（液化），盐酸，氯苯，氢气，

1

，

2-

环氧丙烷，聚醚（中间产品环氧丙

烷），丙二醇（中间产品环氧丙烷），

1

，

2-

二氯丙烷，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

＞5%

），硫酸（稀），

氧气（压缩的），氮气（压缩的）生产、加工、销售，三氯乙烯，二氯乙烷，聚氯乙烯（中间产品氯乙

烯），副产盐酸，乙炔（溶于介质的）的生产，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压力容器制造

D1

、

D2

级，压力管道安装

GB2

、

GC2

级，机械加工、安装、铸钢铸

铁、化工防腐蚀工程，吊装，劳务，第一、二类、三类在用压力容器检验，分装、中转、贮运石油化

工产品（凭许可证经营），塑料制品加工及组装，塑钢门窗及安装，不干胶印刷，其它印刷品印

刷，过氧化二

--

（

2-

乙基己基）二碳酸酯，复合热稳定剂，丙酮缩胺基硫脲，焦磷酸二氢二钠，

a-

纤维素，普通设备清洗（凭许可证经营），技术开发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关技术进口业务

（国家规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

务；发电（自发自用）；工业蒸汽、交直流电、工业清水及民用饮用水、采暖热源的供应及经营，

电动机变压器等电器设备维修，公路普通货物运输，锅炉检修，厂内铁路专线运输，普通仓装

容器制造，电器仪表维修，自有资产出租（含房屋、设备等）。（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

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经营）。（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出资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拟设立投资公司的名称为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设立登记为

准）；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注册

地为广东省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为易风林；设立投资公司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公司未来战略发

展的需要，通过股权投资、实业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拓宽业务领域，整合公司产业布局，从而

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投资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实业投

资、高科技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非金融业务），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信息咨询（最终以工商部门设立登记为准）。

四、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设立投资公司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一项举措，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意义。投

资公司设立后，将通过股权投资、参股、并购等方式拓宽业务领域，整合公司产业布局，将企业

做大做强；通过寻找培育有竞争优势的相关产业项目进行投资，使公司达到产业经营与资本

经营的良性互动，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给投资者以更好的回报。

2．

本次出资由本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且出资设立的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100%

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本次出资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其他

由于投资公司设立的相关事项尚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的规定，及时、准确、全面地披露与设立投资公司相关的信息。

六、备查文件

1．2012

年

3

月

20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2-11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3:30

分，会期半天；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3

月

20

日

-3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0

日

15:00

至

2012

年

3

月

21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邹革庄村丽鹏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世尧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30

人，代表股份

61,784,847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2.17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61,562,7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1.919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222

，

09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2595%

。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各项提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表决结果：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

反对

120,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4%

，弃权

75,1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216%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120,700

股，弃权

75,11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10

、审议通过《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61

，

631

，

937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5%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12110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15%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69,1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12,110

股。

12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体表决情况：表决结果：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

反对

69,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7%

，弃权

12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2052%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69,010

股，弃权

126,800

股。

12.2

发行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4

发行数量；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5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6

限售期；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7

上市地点；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8

募集资金用途；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0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1%

，反对

74,0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8%

，弃权

12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97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280

股，反对

74,010

股，弃权

121,800

股。

13

、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14

、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15

、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16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

61,589,5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9%

，反对

4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0%

，弃权

154,51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01%

。

其中现场会议表决同意

61,26780562,757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

26,780

股，反对

40,800

股，弃权

154,51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律师、杨依见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股票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14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

议

"

）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载了《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杜方先生主持。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计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3,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6%

，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及见证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1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杜方先生、王崇梅女

士、胡颖女士、钟田丽女士、修玉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

会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其中钟田丽女士、修玉萍女士为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选举杜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王崇梅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胡颖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钟田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修玉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董事的简历已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杜安顺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刘昊维先生、李继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之日起计算。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选举杜安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杜安顺先生的简历已刊登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第三届

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三年。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3,900,00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对

2011

年度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

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

了报告。《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黄鹏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15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

议

"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下午一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已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专人传递的方式发出。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5

名， 实际出席董事

5

名，公司

3

名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杜方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

会议选举杜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杜方先生简历登载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

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

、同意选举杜方先生、钟田丽女士、修玉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

中钟田丽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2

、同意选举杜方先生、钟田丽女士、修玉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其中修玉萍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3

、同意选举王崇梅女士、钟田丽女士、修玉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其中钟田丽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上述专业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期

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即自动失去专业委员会委员资格，并由接任的董事自动承继

委员职务。

上述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登载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三、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

案》；

同意聘任杜方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杜方先生简历登载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上。

四、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颖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胡颖女士简历登载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上。

董秘胡颖联系方式：

电话：

024-83781111

，传真：

024-83783888

；邮箱：

huying54321@sohu.com

。

五、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杜凌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同意聘任胡颖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孙金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陶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

徐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崔岩成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上述高管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独立董事

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意见登载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上。

六、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内控部

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芳女士担任公司内审内控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七、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吕琦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三年。

证券事务代表吕琦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24-83782200

，传真：

024-83782200

；邮箱：

lvqi@sohu.com

。

特此公告。

附：杜凌、孙金、徐勇、陶林、崔岩成、孙芳、吕琦简历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附件

附：杜凌、孙金、徐勇、陶林、崔岩成、孙芳、吕琦简历

杜凌：男，生于

1970

年，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曾任职于黑龙江省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

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国际业务部，光大证券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力源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

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杜方、王崇梅、杜安顺存在关

联关系，为公司董事王崇梅与公司监事会主席杜安顺之次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杜方之弟。

孙金：女，生于

1969

年，美国北弗吉尼亚大学

MBA

。先后担任老师、沈阳冀聘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等职。

2004

年起就职本公司，历任辽宁办事处副总经理、辽宁办事处总经理，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辽宁办事处总经理，辽宁分公司总经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

徐勇：男，生于

1981

年，本科学历。历任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工程师、生产部

工程师、研发部工程师、研发中心二室主任、研发中心总经理助理、研发中心（沈阳部）经理，总

经理助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陶林：男，生于

1979

年，大专学历。历任工程技术督导、区域副经理、采购部经理、质量管理

部经理、质量管理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

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岩成：男，生于

1969

年，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丹东饭山显示器有限公司任生产管理部长、

东杰视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任生产管理部长、太仓阿尔派电子有限公司任机芯制造科长、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任质量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

孙芳，女，生于

1976

年，本科学历，曾任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部、采购部、物资

管理部及信息部经理。

2010

年

7

月起担任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内审内控部经理，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吕琦，男，生于

1975

年，本科学历，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沈阳合金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助理、高级经理。

2008

年

9

月就职于公司证券部，现任公司证券部

经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

本公司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002231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2-016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

议

"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十一点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已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为

3

名，实

际出席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杜安顺先生

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选举杜安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

杜安顺先生简历登载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1

2012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